
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所邀请专家参加研究服务内部办法

1

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

邀请专家参加研究服务内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研究所及其员工邀请外部专家协助、指导、

参与研究业务，根据《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》、《华龙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外部专家是指在某一领域具备一定的知识、信息和建树，

与本公司未有雇用关系的专业人员。外部专家应具有良好的社会声

誉，最近两年没有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罚。上市公司负责信息披

露的人员不在本办法所称外部专家之列。

第三条 研究所及研究团队邀请外部专家参与证券投资咨询服务

以外的咨询服务，包括：（1）为公司重点客户提供宏观经济形势分

析；（2）指导研究所行业与公司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的方式、方

法、思路、方向；（3）为公司举办投资策略报告会或资本市场峰会

提供相关内容与专题演讲；（4）协助、指导研究所相关业务团队从

事上市公司调研、路演、访谈交流等活动；（5）符合监管部门规定

的其他交流与咨询服务。

第四条 研究所相关人员邀请外部专家共同为公司重点客户提供

服务或协助、指导团队解决相关难点工作，应本着“专业、务实、

高效、适度、合理”的原则。

第五条 研究所尽可能直接邀请外部专家，也可通过第三方邀请

外部专家。通过第三方邀请外部专家相关服务的费用应当单独列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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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相关咨询服务的内容归档留存。

不得通过外包或与第三方签署业务收入分成协议等形式安排没

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质的机构或个人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。

第六条 研究所各研究团队在正式邀请前，研究所所长或研究团

队负责人应与候选专家进行一次面谈或电话、视频访谈，全面掌握

专家质量水平，并告知专家必须遵守的合规要求与规定。

第七条 邀请的外部专家如果是上市公司人员，必须经过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负责人的书面同意，同意的书面记录应保存五年。

第八条 各研究团队邀请专家应事先向所长报告，报告内容包括

但不限于：

1、邀请专家事由；

2、专家姓名、学历、学位、职称，现工作单位及职务；

3、拟交流、咨询服务的时间和费用金额；

4、服务对象的名称、服务内容与主题；

5、专家费收款人姓名、银行账号、开户行等。

邀请专家服务报告经所长批准同意后方可邀请。重要专家或服务

费用总额超过 5000 元者须报公司主管领导审批。

第九条 各研究团队须将经核实的专家身份告知接受服务的客户

或投资者，不得有虚假或误导性成份。

第十条 邀请外部专家提供研究业务服务，应向受邀专家支付咨

询服务费。咨询服务费应本着合作、互惠、就低的原则，与受邀专

家协商确定，同时按有关规定和标准报销差旅费，并缴纳相关税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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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咨询服务费应参照以下标准：

服务形式 费用标准（元） 计价单位

访谈交流 2000

每小时（超过 1小时的部分

按 500 元/15 分钟一档计

费）

培训讲座 3000——5000 每次（2-3 小时）

报告会专题演讲 10000--20000 每次（1-2 小时）

协助调研、路演
2000--3000 每个公司，一场

著名经济学家、特殊专家的服务费须协商后报公司领导审批，

可不受以上标准约束。

第十一条 研究所通过第三方邀请外部专家，应与第三方签订服

务咨询费协议，咨询服务费支出应参照以上标准商定，实际支付金

额不得超出协议金额。

第十二条 邀请专家产生的费用原则上计入各研究团队相关费用。

基于研究所整体服务需要邀请外部专家的费用计入研究所整体费用。

第十三条 研究所综合管理员工负责专家咨询费的对账与结算，

并负责向分管领导和计划财务总部报批、报备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公司研究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本办法经总经

理办公会议审议后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《研究所邀请外部专家参加研究服务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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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邀请外部专家参加研究服务审批表

申请部门或

研究团队

申请理由

受邀专家
姓名 学历 学位 职称 工作单位

服务对象与

服务时间

服务对象 服务起止时间

服务方式与

内容

服务方式 服务内容

服务费用
金额 收款人 开户行 账号

研究团队负

责人意见

合规意见

研究所负责

人意见

公司分管领

导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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